
輔仁大學楊雪銀女士紀念獎學金辦法 

111.03.22 110（2）第 6次系務會議訂定 

113.01.15 112（1）第 5次系務會議修訂 

113.07.09 112（2）第 3次系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本校統計學系畢業校友彭斯民先生為紀念其母親楊雪銀女士助人為善及畢

生致力於護理專業工作，並鼓勵就讀護理領域之在學學生全心投入學習，

特設置「楊雪銀女士紀念獎學金」(以下簡稱本獎學金)。 

第二條 本獎學金經費來源為彭斯民校友每學年捐贈。 

第三條 本獎學金頒發對象為護理學系大學部二至四年級在學學生。 

第四條 名額與金額：每學年 3 名，每名新台幣 1 萬元整。以每年級 1 名為原則，

視申請者實際狀況，各年級名額得流用。 

第五條 申請者需符合下列兩項資格之一，且申請學年度未領取其他獎學金者（本

校頒發之輔仁書卷獎除外）。 

 (一)身心障礙者、家境清寒或家中突遭重大變故者。 

 (二)前一學年總成績平均80 分以上，且操行成績基本分(86 分含)以上

者。 

第六條 申請時間：每學年辦理一次，每年 10 月 31 日前檢具申請表及相關資料向

護理學系辦公室提出申請，逾期視同放棄。 

第七條 申請資料 

 (一)申請表及自傳。 

 (二)前一學年成績單(含排名)。 

 (三)非必要文件：其他有利審查之證明文件，如清寒證明或中低收入戶證

明、身心障礙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等。 

第八條 本獎學金由護理學系負責收件及審查事宜，經初審後將推薦學生之申請資

料送設獎人複核確定後，再行辦理發放事宜。 

第九條 本辦法經設獎人與護理學系系務會議通過，並報請院長及資金與募款中心

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款 修訂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四條 

名額與金額：每學年 3 名，每名新
台幣 1 萬元整。以每年級 1 名為原
則，視申請者實際狀況，各年級名
額得流用。 

名額與金額：每學年每年級 1
名，共 3 個名額，每名新台幣 1
萬元整。 

增加各年級獲獎
名額流用條款。 

第五條 

申請者需符合下列兩項資格之一，
且申請學年度未領取其他獎學金者
（本校頒發之輔仁書卷獎除外）。 
 
(一)身心障礙者、家境清寒或家中 
   突遭重大變故者。 
(二)前一學年總成績平均 80 分以 
   上，且操行成績基本分(86 分 
   含)以上者。 

申請資格 
(一)前一學年總成績平均 85 分以 
   上，且操行成績基本分(86 分 
   含)以上者。 
(二)失怙、身心障礙者、家境清 
    寒或家中突遭重大變故者， 
    優先考慮。 
(三)申請學年度未領取其他獎學   
   金者（本校頒發之輔仁書卷 
   獎除外）。 

放寬申請條件。 

 


